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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国资〔2017〕19 号 

    

关于规范市属国有企业清算注销操作流程的 
通  知 

 
市直有关部门、市属各企业。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

见，尽快完成市属国有企业的重组、整合和“僵尸企业”的出清，

根据市违规经商办企业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办公室近期的专项调查

情况和市直有关部门的意见，拟清算注销一批长期停止经营的市

属国有企业，为了顺利完成拟注销企业的清算注销工作，市国资

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将市属国有企业清算注销操作流程整理如

下，请有关部门、各企业认真参照执行。 

附件：市属国有企业清算注销操作流程 

                                                                                                                   

                            

                              宿州市国资委   

2017 年 5月 11 日 

 



 

 

 

 

 

 

 

 

 

 

 

 

 

 

 

 

 

 

 

 

宿州市国资委                       2017年 5月11日印发   
 



附件： 

市属国有企业清算注销操作流程 
 

一、董事会或企业领导层形成企业解散的初步决议（解散的

原因和职工安置方案等），提请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讨论后形成正式

决议，没设股东会的可直接行文请示上级企业或出资单位。 

二、根据股东会决议，行文请示上级企业或出资单位解散公

司，上级企业或出资单位有主管部门的，还要行文请示主管部门，

上级企业或出资单位及主管部门批复同意请示事项。 

三、依据《公司法》第十章第 183 条的规定行文成立清算组。 

四、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五、通知、公告债权人。 

六、将拟解散注销公司事项通报市国资委，并按相关规定委

聘中介机构对企业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对资产结构和经营

情况特别简单，一目了然的企业，可由主管部门对其资产负债表

出具认可文件，只进行资产评估；对公司解散后，经市国资委批

准，资产无偿划转或协议转让给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或市直机关的，

可只进行财务审计或资产评估）。 

七、将资产评估报告提请市国资委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如

资产处置给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或市直机关的，可不评审。 

八、申请市国资委对评审通过的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备案或核

准，上交申请文件时，要将资产评估报告及上述一到七项内容形

成的一系列文件资料一齐报市国资委归档备查。 



九、市国资委批复同意备案或核准后，填写备案或核准表一

式三份，按要求加盖相关单位公章后，连同上述全套资料分别报

市国资委、拟注销企业的上级企业或出资单位及主管部门归档备

案。 

十、制定清算方案。如公司资产不足清偿债务，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十一、依据《宿州市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宿

国资[2017]17 号）的规定申请处置国有资产或国有产权。 

十二、依顺序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

定补偿金，清缴所欠税款，清理债务，分配剩余资金或资产。 

十三、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

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60 号）的相关规

定，由市审计部门对企业负责人出具离任审计报告,对资产、人员

较少的企业，经协调市审计局同意后，也可由拟解散企业上级单

位内部审计机构进行离任审计。 

十四、依据《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

意见》（宿政发[2013]11 号）的规定，根据国有股权的持股比例，

将国有股应分享的剩余清算资金全额上交财政，将剩余国有资产

划转相关单位。 

十五、撰写清算报告，报上级企业或出资单位及其主管部门

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人民法院确认，同时报市国资委申请注销

国有产权登记，拿到市国资委批文后，到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公司

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十六、将清算方案、资产处置的请示批准文件、交易合同、

离任审计报告、资产划转批文或资金上缴凭证、清算报告等报市

国资委、上级企业或出资单位及主管部门归档留存。 

 

 

 


